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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雄
市
政
府
採
購
申
訴
審
議
判
斷
書

九
三
申
○
○
八
號

前
列
申
訴
廠
商
不
服
招
標
機
關
就
﹁
○
○e

化
暨
三
級
品
保
、
工
地
遠
端
監
控
整
合
建
置
﹂
採
購
案
之
異
議
所
為
處
理
結
果
，
於
法

定
期
限
內
向
本
會
申
訴
，
經
本
府
採
購
申
訴
審
議
委
員
會
九
十
三
年

月

日
第
三
次
委
員
會
議
審
議
判
斷
如
次
：

主

文

申
訴
駁
回

事

實

申
訴
廠
商
參
與
招
標
機
關
辦
理
之
﹁
○
○e

化
暨
三
級
品
保
、
工
地
遠
端
監
控
整
合
建
置
﹂
採
購
招
標
案
，
因
不
服
評
選
結
果
，
申
訴
廠

商
遂
於
九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向
招
標
機
關
提
出
書
面
異
議
，
復
不
服
招
標
機
關
九
十
三
年
七
月
十
五
日
之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，
於
九
十

三
年
七
月
二
十
三
日
向
本
會
提
出
申
訴
，
並
據
招
標
機
關
陳
述
意
見
到
會
。

申
訴
廠
商
申
訴
意
旨

請
求

一
、
原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撤
銷
。

二
、
招
標
機
關
應
撤
銷
評
選
○
○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︵
以
下
稱
○
○
公
司
︶
為
第
一
名
優
勝
廠
商
之
採
購
決
定
，
並
為
回
復
申
訴
廠
商
取
得

第
一
順
位
議
價
資
格
等
適
法
處
分
。

事
實

一
、
招
標
機
關
於
九
十
三
年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以
公
開
評
選
方
式
進
行
本
標
案
之
限
制
性
招
標
，
申
訴
廠
商
依
法
並
依
招
標
文
件
之
規
定
投

標
。
招
標
機
關
於
九
十
三
年
六
月
八
日
舉
行
簡
報
詢
答
程
序
後
，
宣
布
○
○
公
司
獲
選
為
第
一
名
優
勝
廠
商
，
取
得
第
一
順
位
議
價

資
格
；
本
工
程
司
則
為
第
二
名
優
勝
廠
商
。
申
訴
廠
商
並
於
九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接
獲
招
標
機
關
來
函
︵
高
市
○
○
字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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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930

033
426

號
︶
之
會
議
紀
錄
，
結
果
同
前
所
述
。
惟
據
悉
得
之
，
○
○
公
司
參
與
本
標
案
之
投
標
行
為
等
，
疑
有
違
反
法
令
暨

招
標
文
件
規
定
之
情
事
，
應
無
得
標
或
獲
選
為
第
一
名
優
勝
廠
商
之
資
格
，
申
訴
廠
商
遂
於
九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依
法
提
出
異

議
。

二
、
申
訴
廠
商
於
九
十
三
年
七
月
十
五
日
接
獲
招
標
機
關
之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，
略
謂
申
訴
廠
商
前
開
異
議
並
無
理
由
云
云
，
所
見
多
有
訛

誤
牽
強
，
難
招
甘
服
，
爰
依
法
提
出
本
件
申
訴
。

理
由

一
、
按
投
標
廠
商
有
﹁
影
響
採
購
公
正
之
違
反
法
令
行
為
﹂
，
機
關
應
不
決
標
予
該
廠
商
；
若
於
決
標
或
簽
約
後
才
發
現
上
情
，
亦
應
撤

銷
決
標
、
解
除
或
終
止
契
約
。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五
十
條
第
一
、
二
項
定
有
明
文
，
謹
先
敘
明
。

二
、
緣
申
訴
廠
商
異
議
理
由
，
主
要
在
於
：
○
○
公
司
將
本
標
案
之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大
量
抄
襲
於
其
服
務
建
議
書
︵
篇
幅
竟
佔
其
服
務
建

議
書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︶
，
且
未
標
明
被
抄
襲
著
作
之
出
處
與
著
作
人
等
，
形
同
將
他
人
之
著
作
偽
裝
成
自
己
著
作
之
主
要
內
容
並
據

以
投
標
，
顯
已
違
反
著
作
權
法
，
並
已
構
成
採
購
法
第
五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七
款
所
禁
之
﹁
影
響
採
購
公
正
之
違
反
法
令
行
為
﹂
，
甚

至
業
已
構
成
同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三
或
六
項
之
犯
罪
行
為
︵
以
詐
術
或
其
他
非
法
方
法
，
使
開
標
發
生
不
正
確
結
果
之
既
遂
或
未
遂

犯
︶
。
故
招
標
機
關
決
標
於
該
公
司
，
自
亦
違
法
。

三
、
對
此
，
招
標
機
關
於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函
僅
稱
其
將
前
期
成
果
公
開
，
﹁
並
許
參
加
投
標
人
援
引
製
作
服
務
建
議
書
﹂
，
以
確
保
服
務

建
議
書
內
容
接
續
前
案
之
需
求
，
亦
求
符
合
公
開
透
明
與
平
等
待
遇
等
原
則
云
云
，
惟
查
：

︵
一
︶
欲
符
上
開
需
求
與
原
則
，
其
實
僅
須
公
開
前
期
成
果
即
可
，
申
訴
廠
商
亦
表
贊
同
︵
若
招
標
機
關
之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係
指
責

申
訴
廠
商
不
應
對
招
標
機
關
﹁
公
開
前
期
成
果
﹂
乙
節
有
異
議
，
則
顯
離
題
，
因
申
訴
廠
商
對
此
從
未
表
示
反
對
，
本
件
異

議
自
亦
與
此
無
涉
︶
。
然
若
進
一
步
授
權
投
標
人
重
製
該
成
果
於
服
務
建
議
書
，
此
與
公
開
成
果
，
非
但
截
然
兩
事
，
亦
顯

無
必
要
性
可
言
。
蓋
招
標
機
關
只
須
公
開
前
期
成
果
，
專
業
之
投
標
廠
商
自
能
予
以
消
化
吸
收
，
進
而
自
行
構
思
並
提
出
足

以
接
續
前
案
成
果
之
服
務
建
議
書
，
根
本
無
須
抄
襲
。
反
之
，
若
投
標
人
尚
須
大
量
抄
襲
前
期
成
果
才
能
湊
成
服
務
建
議
書
，

充
做
投
標
文
件
，
適
足
證
明
其
並
無
接
續
前
期
需
求
之
履
約
能
力
，
焉
能
使
之
得
標
？
足
見
招
標
機
關
初
無
授
權
投
標
廠
商

於
服
務
建
議
書
中
大
量
抄
襲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之
可
能
。
既
無
此
授
權
事
實
或
可
能
性
存
在
，
○
○
公
司
之
上
述
投
標
行
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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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有
前
揭
指
摘
之
違
法
。

︵
二
︶
況
若
招
標
機
關
果
有
授
權
投
標
人
抄
襲
之
意
，
亦
應
於
招
標
文
件
中
載
明
斯
旨
，
否
則
，
﹁
授
權
抄
襲
前
期
成
果
﹂
與
﹁
公

開
前
期
成
果
﹂
既
屬
兩
事
，
招
標
機
關
僅
以
後
者
之
存
在
即
主
張
前
者
之
亦
存
，
顯
無
理
由
。
故
本
件
招
標
文
件
中
既
未
載

明
授
權
投
標
人
抄
襲
之
意
旨
，
自
應
解
為
招
標
機
關
並
未
作
此
授
權
，
更
未
與
○
○
公
司
約
定
授
權
︵
此
觀
著
作
權
法
第
三
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：
﹁
著
作
財
產
權
人
得
授
權
他
人
利
用
著
作
，
其
授
權
利
用
之
地
域
、
時
間
、
內
容
、
利
用
方
法
或

其
他
事
項
，
依
當
事
人
之
約
定
；
其
約
定
不
明
之
部
分
，
推
定
為
未
授
權
﹂
益
明
︶
。
從
而
，
○
○
公
司
之
上
述
抄
襲
，
自

有
前
揭
違
法
。

︵
三
︶
或
許
，
招
標
機
關
之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是
主
張
：
其
固
未
事
先
授
權
，
但
於
事
後
仍
有
權
同
意
○
○
公
司
之
抄
襲
行
為
云
云
。

然
正
如
﹁
失
主
事
後
之
原
諒
，
並
不
能
使
竊
賊
之
前
之
竊
盜
轉
為
合
法
﹂
一
般
，
招
標
機
關
事
後
之
同
意
抄
襲
，
自
亦
不
能

使
○
○
公
司
既
存
之
侵
權
違
法
合
法
化
，
法
理
至
明
。
況
招
標
機
關
乃
有
平
等
對
待
投
標
廠
商
之
義
務
︵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六

條
第
一
項
參
照
︶
，
又
怎
有
﹁
以
事
後
同
意
之
手
段
，
讓
先
前
違
法
取
巧
之
投
標
者
就
地
合
法
、
穩
當
得
標
﹂
之
權
力
？

四
、
招
標
機
關
評
選
○
○
公
司
為
第
一
名
優
勝
廠
商
之
採
購
決
定
，
應
予
撤
銷
，
已
如
前
述
。
而
若
如
此
撤
銷
，
即
表
示
本
標
案
評
選
原

有
之
正
確
結
果
應
是
﹁
由
申
訴
廠
商
取
得
第
一
順
位
之
優
先
議
價
資
格
﹂
，
招
標
機
關
依
法
自
有
義
務
回
復
此
一
合
法
應
然
之
事
實

狀
態
，
併
此
敘
明
。

九
十
三
年
九
月
三
日
補
充
理
由
：

一
、
按
所
謂
﹁
引
用
﹂
，
係
援
引
他
人
著
作
用
於
自
己
著
作
之
中
。
所
引
用
他
人
創
作
之
部
分
與
自
己
創
作
之
部
分
，
必
須
可
加
以
分
辨
，

否
則
屬
於
﹁
剽
竊
﹂
、
﹁
抄
襲
﹂
而
非
﹁
引
用
﹂
；
又
引
用
須
在
﹁
合
理
範
圍
﹂
內
，
其
所
謂
合
理
範
圍
，
除
與
利
用
之
﹁
量
﹂
有

關
外
，
尚
須
審
究
利
用
之
﹁
質
﹂
。
最
高
法
院
八
十
四
年
台
上
字
第
四
一
九
號
判
決
揭
有
明
文
。
查
本
件
申
訴
廠
商
明
確
主
張
：
○

○
公
司
於
其
投
標
所
用
之
服
務
建
議
書
中
﹁
大
量
抄
襲
﹂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，
亦
即
，
該
公
司
於
該
服
務
建
議
書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之
篇

幅
中
，
偽
以
他
人
著
作
充
作
自
己
著
作
，
使
他
人
創
作
之
部
分
與
自
己
創
作
之
部
分
客
觀
上
難
以
分
辨
，
依
前
揭
判
例
意
旨
，
顯
已

構
成
﹁
不
合
理
﹂
之
﹁
剽
竊
﹂
、
﹁
抄
襲
﹂
，
而
非
僅
為
﹁
合
理
範
圍
﹂
內
之
﹁
引
用
﹂
。
招
標
機
關
迄
未
否
認
上
開
事
實
，
僅
一

再
辯
稱
其
於
招
標
文
件
已
授
權
投
標
廠
商
於
投
標
文
件
中
﹁
引
用
﹂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云
云
。
其
實
，
若
○
○
公
司
真
得
只
是
﹁
合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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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
用
﹂
而
未
﹁
大
量
抄
襲
﹂
，
則
其
行
為
本
即
合
法
而
根
本
不
需
招
標
機
關
事
先
授
權
。
故
招
標
機
關
一
再
強
調
已
曾
授
權
云
云
，

適
足
以
證
明
其
亦
認
為
○
○
公
司
確
有
申
訴
所
指
之
抄
襲
︵
重
製
︶
情
事
。
又
招
標
機
關
既
僅
主
張
其
有
授
權
﹁
引
用
﹂
，
而
未
進

一
步
主
張
其
曾
授
權
﹁
大
量
抄
襲
﹂
，
則
縱
令
其
授
權
﹁
引
用
﹂
之
主
張
為
真
，
亦
不
能
使
○
○
公
司
之
上
開
投
標
行
為
︵
﹁
不
合

理
﹂
之
大
量
﹁
剽
竊
﹂
、
﹁
抄
襲
﹂
︶
合
法
化
，
事
理
至
明
。

二
、
至
於
本
案
等
標
期
︵28

日
︶
若
真
如
招
標
機
關
所
聲
稱
，
乃
不
足
以
讓
未
參
與
前
期
規
劃
之
廠
商
用
以
備
標
，
則
本
件
採
購
程
序

仍
有
違
反
招
標
期
限
標
準
第
四
條
第
一
項
準
用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︵
﹁-

-
-

等
標
期
，
應
視-

-
-

廠
商
準
備-

--

投
標
文
件
所
需

時
間
合
理
訂
定
之
﹂
︶
之
瑕
疵
，
從
而
招
標
機
關
之
系
爭
決
標
行
為
，
仍
屬
違
法
。
而
招
標
機
關
辯
稱
，
為
了
彌
補
未
參
與
前
期
規

劃
之
投
標
廠
商
可
能
於
上
開
等
標
期
內
不
及
消
化
吸
收
前
期
成
果
之
不
足
，
其
招
標
文
件
應
解
為
已
有
授
權
投
標
廠
商
﹁
援
用
﹂
前

期
成
果
於
服
務
建
議
書
，
以
使
該
廠
商
之
服
務
建
議
書
看
來
能
與
前
期
成
果
保
持
互
通
性
與
延
伸
性
云
云
，
如
果
此
話
當
真
，
則
不

但
其
等
標
期
將
因
過
短
、
不
合
理
而
違
法
，
已
如
上
述
；
其
進
一
步
裁
使
﹁
顯
然
並
未
消
化
吸
收
前
期
成
果
，
從
而
尚
需
大
量
抄
襲

前
期
成
果
充
作
服
務
建
議
書
之
投
標
廠
商
﹂
得
標
，
更
屬
牴
觸
採
購
效
益
之
濫
權
裁
量
，
違
法
益
甚
。
反
之
，
若
招
標
機
關
認
其
等

標
期
尚
屬
合
理
合
法
，
則
其
前
開
答
辯
所
稱
等
標
期
尚
不
足
以
讓
廠
商
消
化
吸
收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云
云
，
即
無
理
由
。

三
、
又
行
政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已
有
函
釋
認
定
，
只
要
招
標
機
關
將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以
附
於
招
標
文
件
等
方
式
公
開
，
為
規
劃
之
廠
商

即
無
競
爭
優
勢
，
亦
即
符
合
政
府
採
購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三
十
八
條
第
二
項
﹁
無
利
益
衝
突
或
無
不
公
平
競
爭
之
虞
﹂
之
情
形
︵
行
政
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︵
八
八
︶
工
程
企
字
第
八
八
一
二
九
五
一
號
函
與
︵
九
十
︶
工
程
企
字
第
九
○
○
一
四
一
四
○
號
函
參
照
︶
。

由
此
足
見
，
招
標
機
關
辯
稱
為
求
公
平
競
爭
，
除
將
前
期
成
果
公
開
外
，
尚
須
解
為
招
標
文
件
已
經
授
權
﹁
援
用
﹂
云
云
，
實
不
足

採
。

四
、
招
標
機
關
又
認
為
，
其
審
標
時
認
定
申
訴
廠
商
與
○
○
公
司
兩
家
均
合
格
，
而
兩
家
皆
引
用
前
期
報
告
；
又
其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重
申

可
援
用
投
標
之
意
旨
，
均
可
作
為
反
證
以
推
翻
﹁
未
授
權
重
製
之
推
定
﹂
云
云
。
惟
查
：
申
訴
廠
商
服
務
建
議
書
僅
有
少
數
幾
個
句

子
與
前
期
成
果
相
同
，
並
非
重
製
，
根
本
無
需
招
標
機
關
授
權
。
故
招
標
機
關
認
定
申
訴
廠
商
投
標
合
格
，
理
所
當
然
，
無
從
援
為

其
有
事
先
授
權
之
證
明
。
反
觀
○
○
公
司
，
乃
大
量
抄
襲
，
非
經
事
前
授
權
，
固
屬
違
法
。
然
招
標
機
關
審
標
認
定
○
○
公
司
投
標

合
格
，
乃
屬
違
法
之
誤
認
而
為
本
件
異
議
之
標
的
；
而
其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本
身
誤
以
違
法
為
合
法
︵
即
誤
以
未
經
授
權
為
已
經
授

權
︶，
因
而
成
為
本
件
申
訴
之
標
的
，
故
此
二
者
均
為
本
案
有
待
檢
證
審
查
之
可
疑
對
象
，
又
何
能
用
以
反
證
其
已
授
權
而
未
違
法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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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證
事
實
本
身
既
然
﹁
待
證
﹂
，
自
不
能
作
為
證
明
自
身
為
真
之
證
據
，
事
理
至
明
。
綜
上
可
知
，
招
標
機
關
前
述
﹁
反
證
﹂
云
云
，

均
難
憑
採
。

招
標
機
關
陳
述
意
旨

事
實

一
、
本
案
係
本
局
﹁
公
共
工
程
工
地
三
級
品
保
管
理
監
控
制
度
及
系
統
建
置
﹂
案
之
後
續
延
伸
採
購
案
，
招
標
機
關
於
今
︵
九
十
三
︶
年
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以
公
開
評
選
方
式
進
行
本
標
案
之
限
制
性
招
標
，
其
中
兩
家
投
標
，
皆
符
合
投
標
資
格
，
招
標
機
關
於
今
年
六
月
八

日
辦
理
評
選
委
員
會
評
選
作
業
，
結
果
由
○
○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高
雄
分
公
司
取
得
優
先
議
價
權
，
招
標
機
關
乃
於
同
月
二
十
八
日
與

○
○
公
司
進
行
議
價
，
經
過
議
價
程
序
後
由
○
○
公
司
以
底
價
承
攬
。

二
、
申
訴
廠
商
於
接
獲
開
標
結
果
後
，
遂
於
今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向
招
標
機
關
提
出
異
議
，
經
招
標
機
關
審
度
所
提
異
議
意
見
，
認
為
本

案
得
標
廠
商
並
無
申
訴
廠
商
所
謂
之
影
響
採
購
公
正
之
違
反
法
令
行
為
，
乃
於
今
年
七
月
十
三
日
依
法
函
覆
招
標
機
關
處
理
結
果
，

申
訴
廠
商
不
服
，
乃
於
同
月
二
十
三
日
向

貴
會
提
出
申
訴
，
要
求
撤
銷
原
評
選
○
○
公
司
為
第
一
名
廠
商
之
決
定
，
並
回
復
申
訴

廠
商
取
得
第
一
順
位
議
價
資
格
，
經
於
今
年
八
月
十
日
補
送
申
訴
書
副
本
至
招
標
機
關
，
招
標
機
關
乃
依
法
進
行
陳
述
意
見
。

理
由

一
、
﹁
受
雇
人
於
職
務
上
完
成
之
著
作
，
以
該
受
雇
人
為
著
作
人
。
但
契
約
約
定
以
雇
用
人
為
著
作
人
者
，
從
其
約
定
。
﹂
、
﹁
出
資
聘

請
他
人
完
成
之
著
作
，
除
前
條
情
形
外
，
以
該
受
聘
人
為
著
作
人
。
但
契
約
約
定
以
出
資
人
為
著
作
人
者
，
從
其
約
定
。
﹂
著
作
權
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分
別
定
有
明
文
，
按
﹁
公
共
工
程
工
地
三
級
品
保
管
理
監
控
制
度
及
系
統
建
置
﹂
︵
即
本

件
前
期
規
劃
案
︶
係
招
標
機
關
委
託
申
訴
廠
商
承
作
案
件
，
雙
方
並
於
契
約
明
定
，
著
作
人
格
權
及
著
作
財
產
權
均
歸
招
標
機
關
所

有
。
準
此
，
招
標
機
關
即
屬
該
案
之
著
作
人
並
享
有
其
著
作
財
產
權
，
招
標
機
關
依
合
義
務
之
裁
量
，
得
以
該
著
作
提
供
他
人
為
各

種
形
式
、
方
式
之
使
用
，
合
先
敘
明
。

二
、
著
作
權
法
第
三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﹁
著
作
財
產
權
人
得
授
權
他
人
利
用
著
作
，
其
授
權
利
用
之
地
域
、
時
間
、
內
容
、
利
用
方
法

或
其
他
事
項
，
依
當
事
人
之
約
定
；
其
約
定
不
明
之
部
分
，
推
定
為
未
授
權
。
﹂
，
再
按
﹁
．
．
．
．
．
．
所
謂
推
定
，
並
無
擬
制

效
力
，
自
得
由
法
律
上
利
害
關
係
人
提
出
反
證
以
推
翻
之
。
﹂
最
高
法
院
五
十
一
年
台
上
字
第
一
七
三
二
號
判
例
著
有
明
文
，
則
於

著
作
權
人
未
明
文
授
權
他
人
利
用
著
作
之
情
形
下
，
僅
推
定
為
未
授
權
，
非
不
得
舉
證
予
以
推
翻
之
，
末
按
﹁
機
關
辦
理
採
購
，
應

以
維
護
公
共
利
益
及
公
平
合
理
為
原
則
，
對
廠
商
不
得
為
無
正
當
理
由
之
差
別
待
遇
。
﹂
為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所
明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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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查
本
案
為
承
接
﹁
公
共
工
程
工
地
三
級
品
保
管
理
監
控
制
度
及
系
統
建
置
﹂
之
後
續
標
案
，
是
以
前
後
期
工
作
項
目
內
容
須
有
互

通
性
及
延
伸
性
之
關
係
存
在
，
經
考
量
本
件
等
標
期
間
僅
二
十
八
日
，
若
要
求
各
投
標
廠
商
完
全
消
化
吸
收
前
期
規
劃
資
料
，
並
提

出
一
全
無
引
用
前
期
定
案
報
告
內
容
，
且
能
確
保
與
其
有
互
通
性
及
延
伸
性
之
服
務
建
議
書
，
更
要
與
承
作
前
期
規
劃
之
廠
商
競
爭

︵
本
件
容
許
前
期
承
作
廠
商
競
標
︶
，
不
免
力
有
未
殆
，
恐
有
違
前
揭
政
府
採
購
法
之
平
等
對
待
投
標
廠
商
之
意
旨
，
故
本
件
標
案

提
供
前
期
定
案
報
告
供
各
投
標
廠
商
援
用
以
參
加
投
標
，
乃
標
案
之
特
性
所
然
，
縱
未
見
諸
文
字
，
亦
須
作
此
解
釋
，
至
招
標
機
關

對
申
訴
廠
商
之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當
為
明
文
重
申
此
項
意
旨
，
非
所
謂
事
後
之
寬
恕
。
又
本
件
標
案
固
未
明
文
授
權
他
人
利
用
著
作
，

而
容
有
推
定
為
未
授
權
之
餘
地
，
惟
依
本
案
之
特
性
，
招
標
機
關
審
標
時
認
定
兩
家
投
標
廠
商
為
合
格
標
︵
兩
家
皆
引
用
前
期
定
案

報
告
︶
，
及
嗣
後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重
申
可
援
用
投
標
之
意
旨
，
應
可
作
為
推
翻
該
項
推
定
之
反
證
，
從
而
申
訴
廠
商
指
謫
○
○
公
司

涉
嫌
侵
害
著
作
權
構
成
犯
罪
行
為
云
云
殊
有
未
洽
，
招
標
機
關
認
定
投
標
廠
商
為
合
格
標
︵
包
括
申
請
人
在
內
︶
於
法
並
無
不
符
，

繼
之
評
選
○
○
公
司
為
最
優
申
請
人
洵
屬
有
據
，
應
予
維
持
。

判
斷
理
由

一
、
本
件
申
訴
廠
商
主
張
○
○
公
司
有
違
反
著
作
權
法
，
並
無
理
由
：
經
查
本
件
招
標
機
關
辦
理
之
﹁
○
○e

化
暨
三
級
品
保
、
工
地
遠

端
監
控
整
合
建
置
﹂
採
購
案
︵
下
簡
稱
系
爭
採
購
案
︶
之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之
著
作
人
係
屬
招
標
機
關
，
招
標
機
關
並
享
有
著
作
財
產

權
，
此
有
著
作
權
權
利
移
轉
同
意
書
可
稽
，
且
亦
為
申
訴
廠
商
所
是
認
。
且
查
系
爭
採
購
案
招
標
機
關
於
招
標
文
件
中
，
附
有
該
前

案
即
﹁
公
共
工
程
工
地
三
級
品
保
管
理
監
控
制
度
及
系
統
建
置
定
案
報
告
﹂
︵
即
申
訴
廠
商
所
指
稱
之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︶
，
係
因
兩

案
間
有
前
後
延
續
之
關
係
，
招
標
機
關
乃
於
該
招
標
文
件
中
提
供
該
前
案
之
定
案
報
告
，
此
係
為
確
保
兩
案
之
工
作
項
目
內
容
能
相

互
連
貫
，
並
無
不
當
。
參
與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廠
商
將
之
列
入
參
考
及
規
劃
內
容
，
用
以
達
成
兩
案
工
程
之
一
貫
性
及
延
續
性
，
亦
屬

合
理
。
又
該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，
招
標
機
關
於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招
標
評
選
前
，
即
已
完
全
公
開
該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，
供
欲
參
與
投
標
之

廠
商
利
用
，
此
亦
為
申
訴
廠
商
所
是
認
。
而
按
﹁
以
中
央
或
地
方
機
關
或
公
法
人
之
名
義
公
開
發
表
之
著
作
，
在
合
理
範
圍
內
，
得

重
製
、
公
開
播
送
或
公
開
傳
輸
。
﹂
﹁
為
報
導
、
評
論
、
教
學
、
研
究
或
其
他
正
當
目
的
之
必
要
，
在
合
理
範
圍
內
，
得
引
用
已
公

開
發
表
之
著
作
。
﹂
著
作
權
法
第
五
十
條
、
第
五
十
二
條
分
別
定
有
明
文
。
又
﹁
著
作
之
合
理
使
用
，
不
構
成
著
作
財
產
權
之
侵
害
。
﹂

同
法
第
六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亦
有
明
文
。
本
件
系
爭
採
購
案
，
係
招
標
機
關
前
所
辦
理
﹁
公
共
工
程
工
地
三
級
品
保
管
理
監
控
制
度
及

系
統
建
置
採
購
案
﹂
之
後
繼
延
伸
採
購
案
，
兩
案
間
之
契
約
給
付
內
容
即
須
有
可
互
通
性
及
延
伸
性
存
在
。
從
而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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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廠
商
均
得
合
理
使
用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，
本
件
○
○
公
司
所
投
之
標
其
提
出
之
服
務
建
議
書
既
係
合
理
使
用
招
標
機

關
已
公
開
之
該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，
依
上
開
說
明
，
該
○
○
公
司
自
無
違
反
著
作
權
法
之
情
事
。
申
訴
廠
商
指
稱
○
○
公
司
有
違
反
著

作
權
法
並
無
理
由
。
其
以
○
○
公
司
違
反
著
作
權
法
為
據
，
主
張
○
○
公
司
已
構
成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五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七
款
所
禁
之

﹁
影
響
採
購
公
正
之
違
反
法
令
行
為
﹂
及
同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、
第
六
項
﹁
以
詐
術
或
其
他
非
法
方
法
，
使
開
標
發
生
不
正
確

結
果
之
既
遂
或
未
遂
犯
﹂
，
亦
屬
無
稽
。

二
、
申
訴
廠
商
主
張
○
○
公
司
因
抄
襲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，
有
採
購
法
第
五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七
款
所
定
之
﹁
影
響
採
購
公

正
之
違
反
法
令
行
為
﹂
及
同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或
第
六
項
之
犯
罪
行
為
，
亦
無
理
由
：
如
前
所
述
，
系
爭
採
購
案
係
招
標
機
關

前
所
辦
理
﹁
公
共
工
程
工
地
三
級
品
保
管
理
監
控
制
度
及
系
統
建
置
採
購
案
﹂
之
後
繼
延
伸
採
購
案
，
兩
案
之
契
約
給
付
內
容
須
有

可
互
通
性
及
延
伸
性
存
在
，
而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，
招
標
機
關
亦
於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招
標
評
選
前
，
既
已
完
全
公
開
，

任
何
欲
參
與
投
標
之
廠
商
均
可
利
用
，
本
件
參
與
投
標
之
申
訴
廠
商
及
○
○
公
司
均
有
加
以
利
用
，
顯
見
本
件
招
標
機
關
並
無
因
公

開
該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，
而
有
違
反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所
定
對
廠
商
有
差
別
待
遇
之
情
事
。
從
而
可
證
，
本
件
○
○
公
司
於

其
提
出
之
服
務
建
議
書
引
用
該
已
公
開
之
前
期
規
劃
成
果
，
並
不
足
構
成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五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七
款
所
定
之
﹁
影
響
採

購
公
正
之
違
反
法
令
行
為
﹂
及
同
法
第
八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或
第
六
項
﹁
以
詐
術
或
其
他
非
法
方
法
，
使
開
標
發
生
不
正
確
結
果
之
既

遂
或
未
遂
犯
﹂
之
犯
行
。

三
、
又
查
本
件
系
爭
採
購
案
，
係
依
﹁
○
○e

化
暨
三
級
品
保
、
遠
端
監
控
整
合
建
置
﹂
委
託
服
務
廠
商
評
選
須
知
之
規
定
，
遴
選
專

家
學
者
及
業
務
相
關
單
位
人
員
計
九
人
組
成
評
選
委
員
會
，
就
參
與
投
標
之
廠
商
為
評
選
，
其
評
選
項
目
、
評
審
標
準
係
：
﹁
一
、

參
選
廠
商
服
務
項
目
之
經
驗
及
信
譽
。
︵
所
佔
權
重1

0%
︶
二
、
本
專
案
服
務
人
力
組
成
及
成
員
︵
計
畫
主
持
人
及
參
與
規
劃
工
作

人
員
︶
之
學
經
歷
、
專
長
。
︵
所
佔
權
重1

0%

︶
三
、
計
畫
執
行
步
驟
之
合
理
性
、
品
質
管
理
保
證
之
履
約
能
力
。
︵
所
佔
權
重20%

︶

四
、
服
務
建
議
書
之
完
整
性
、
可
行
性
及
對
服
務
事
項
之
瞭
解
程
度
。
︵
所
佔
權
重30

%

︶
五
、
系
統
推
廣
及
維
護
能
力
。
︵
所
佔

權
重

10%

︶
六
、
服
務
費
用
合
理
性
。
︵
所
佔
權
重

10
%

︶
七
、
簡
報
及
答
詢
內
容
。
︵
所
佔
權
重

1
0%

︶
。
﹂
並
非
僅
依
據
投
標

廠
商
所
提
出
之
服
務
建
議
書
之
內
容
為
唯
一
評
選
之
依
據
。
且
該
評
選
委
員
會
之
評
選
過
程
亦
無
違
失
之
處
，
經
委
員
評
選
結
果
由

○
○
公
司
取
得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優
先
議
價
權
，
並
無
不
當
，
顯
見
本
件
由
○
○
公
司
取
得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優
先
議
價
權
，
並
非
僅
由

招
標
機
關
擅
自
片
面
之
決
定
。
且
招
標
機
關
亦
於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七
月
五
日
與
該
○
○
公
司
簽
訂
系
爭
採
購
案
之
合
約
，
並
依
約
履

行
。
從
而
申
訴
廠
商
主
張
○
○
公
司
所
提
出
之
服
務
建
議
書
有
違
反
著
作
權
法
，
並
有
影
響
採
購
公
正
之
違
反
法
令
行
為
及
有
使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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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發
生
不
正
確
結
果
之
犯
行
云
云
，
均
非
可
採
。

四
、
綜
上
所
述
，
本
件
招
標
機
關
所
為
之
系
爭
採
購
案
，
由
○
○
公
司
獲
選
為
優
先
議
價
權
，
並
與
之
簽
訂
合
約
依
約
履
行
，
並
無
不
當
。

招
標
機
關
否
准
其
異
議
亦
無
不
當
，
申
訴
廠
商
提
起
本
件
申
訴
，
請
求
撤
銷
招
標
機
關
對
其
異
議
處
理
結
果
，
及
撤
銷
○
○
公
司
為

第
一
名
優
勝
廠
商
之
採
購
決
定
，
並
回
復
申
訴
廠
商
取
得
第
一
順
位
議
價
資
格
，
為
無
理
由
，
應
予
駁
回
。

據
上
論
結
，
爰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八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前
段
判
斷
如
主
文
。採

購
申
訴
審
議
委
員
會

主
任
委
員

張
俊
彥

委
員

林
石
猛

委
員

陳
樹
村

委
員

楊
惠
欽

委
員

張
金
塗

委
員

賴
溪
松

委
員

徐
偉
智

委
員

陳
茂
雄

委
員

黃
平
志

委
員

林
仁
益

委
員

張
清
雲

委
員

黃
勇
雄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市

長

謝

長

廷

本
審
議
判
斷
視
同
訴
願
決
定
，
申
訴
廠
商
不
服
者
，
得
於
本
審
議
判
斷
書
送
達
之
次
日
起
二
個
月
內
依
法
向
高
雄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提
起
行

政
訴
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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